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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务费用较上期减少316,701,157.81元；

（5）投资损失较上期增加2,092,934,462.17元；

（6）递延所得税资产较上期减少451,190,383.50元；

（7）因执行重整计划，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减少179,174,820.95元；

公司 2021年、2020年现金流量表主表（单位：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21年度合并金额 2020年度合并金额 变动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075,142,895.38 1,083,407,249.11 -8,264,353.73

收到的税费返还 1,059,696.22 113,667,891.10 -112,608,194.8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92,194,337.71 197,126,881.33 2,695,067,456.3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68,396,929.31 1,394,202,021.54 2,574,194,907.7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35,531,657.66 1,692,538,016.70 -757,006,359.0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39,736,093.55 579,071,166.78 -239,335,073.23

支付的各项税费 45,024,844.58 87,003,075.88 -41,978,231.3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994,353,229.28 444,802,539.01 3,549,550,690.2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314,645,825.07 2,803,414,798.37 2,511,231,026.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6,248,895.76 -1,409,212,776.83 62,963,881.07

主要经营活动变动情况如下：

（1）公司营业收入较上期下降512,999,625.82元，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以

及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期仅减少120,872,548.61元， 主要原因为公司2021年度收到新能

源补贴款276,950,000.00元；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期增加2,695,067,456.38元，主要为收到的

意向投资人保证金及赎回的通知存款及利息较上期增加2,762,836,024.52元；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减少757,006,359.04元，与本期营业成本

较上期减少606,062,570.23元比较匹配；

（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减少239,335,073.23元，主要原因为公

司暂停了部分经营不善的下属公司，公司人员减少所致；

（5）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期增加3,549,550,690.27元，主要原因为本

期退回的保证金及存入通知存款较上期增加3,316,085,090.76元；

由此可见，公司2021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变动幅度较大的主要

原因为：本期收到新能源补贴款，本期保证金及通知存款的变动，购买商品支付现金的下

降，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下降，计提各类资产减值损失的金额下降，折旧摊销

金额的下降，财务费用下降，上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转回，完成重整计划确认的投资收益

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变动是合理的。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了解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内部控制，对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进

行评估和测试；

（2）报告期内，对公司收入确认相关的销售合同、送货签收单、运输单、

销售发票等单据进行检查；

（3）对本期主要客户交易发生额，期末往来余额等信息进行函证；

（4）对本期销售收入、毛利率分别与上年同期、同行业可比公司作对比，

分析是否存在异常波动，分析公司产品成本与产量变动的合理性。

（5）与管理层访谈，了解交通运输设备及服务毛利率增长的原因、营业收入与净利润

变动差异较大的具体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变动幅度不匹配的原

因，评估具体原因的合理性；

（6）了解管理层关于经营计划的执行情况，对下属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2021年度毛利率变动、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动、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变动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2）请你公司列表说明公司前五名客户所涉交易的详细情况，包括主要销售合同签订

时间、产品类型、数量、单价、销售收入确认时间及依据、回款情况、终端客户名称、前五名客

户与终端客户是否为你公司的关联方等，并向我部报备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基本情况列表。

回复：

公司向前五名客户销售的产品主要涉及钣金、焊接件、仪表、线束等，终端客户均为非

关联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名称

2021年营业

收入

合同

签订

时间

产品

类型

数量 单价

销售收

入确认

时间

销售收

入确认

依据

回款情况 终端客户名称

终端客

户是否

是关联

方

客户一

76,357,

620.72

2020.

1.16

钣金 /

焊接

822,458 92.84

2021 年

度

客户结

算清单

承 兑 + 现

汇

江淮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轿车营销公司

非 关 联

方

客户二

53,414,

153.84

2021.

1.1

摩 仪

产 成

品

1,139,

208

46.89

2021 年

度

客户结

算清单

间隔一个

月付款

江门市大长江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常州豪爵

铃木摩托车有

限公司

非 关 联

方

客户二

8,504,

054.50

2021.

1.1

摩 托

车 整

车 线

束

75,270 112.98

2021 年

度

客户结

算清单

间隔一个

月付款

江门市大长江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常州豪爵

铃木摩托车有

限公司

非 关 联

方

客户二

2,170,

891.15

2021.

1.1

电 器

产 成

品

478,181 4.54

2021 年

度

客户结

算清单

间隔一个

月付款

江门市大长江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常州豪爵

铃木摩托车有

限公司

非 关 联

方

客户二 92,831.55

2021.

1.1

散件 143,288 0.65

2021 年

度

客户结

算清单

间隔一个

月付款

江门市大长江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常州豪爵

铃木摩托车有

限公司

非 关 联

方

客户二 29,752.67

2021.

1.1

散 件

（ 成

品）

90,506 0.33

2021 年

度

客户结

算清单

间隔一个

月付款

江门市大长江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常州豪爵

铃木摩托车有

限公司

非 关 联

方

客户二 41.40

2021.

1.1

灯 线

成品

10 4.14

2021 年

度

客户结

算清单

间隔一个

月付款

江门市大长江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常州豪爵

铃木摩托车有

限公司

非 关 联

方

客户三

39,555,

578.03

2020.1

1.26

钣金 /

焊接

2,733,

201

14.47

2021 年

度

客户结

算清单

现汇

安徽盛世欣兴

格力贸易有限

公司

非 关 联

方

客户四

26,385,

719.90

2020.1

2.14

钣金 /

焊接

863,154 30.57

2021 年

度

客户结

算清单

现汇

江淮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非 关 联

方

客户五

24,416,

244.61

2020.1

2.10

钣金 /

焊接

857,487 28.47

2021 年

度

客户结

算清单

现汇

江苏沃得农业

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非 关 联

方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了解收入的确认与计量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

得到执行，并测试其运行的有效性；

（2）通过查询公开信息，识别前五名客户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3）比较前五名客户本期与上期收入规模的变动以及合理性；

（4）对前五名客户本期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

括销售合同、订单、销售发票、产品运输单、客户签收单等；

（5）向管理层了解前五名客户终端客户的基本情况；

（6）了解公司收入确认政策是否发生变更，结算模式与上期是否保持一致；

（7）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出库单、客户签收单等支

持性文件，以评价销售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前五名客户的信息准确，交易已恰当的在本期列报。

（3）请结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中营业收

入扣除相关事项的规定、报告期产生营业收入的各类业务的持续时间、生产经营条件、未来

业务开展计划等，逐项列示说明各类业务是否存在偶发性、临时性、无商业实质等特征，是

否存在无实物流转的贸易性收入，并说明你公司营业收入扣除的具体金额及判断依据。

回复：

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金额82,517.04万元，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4,742.04万元，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77,775.00万元，其中家具制造业金额48,906.96万元，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28,868.04万元。

家具制造业

公司家具制造业主要为门业产品， 自2003年公司收购了浙江金大门业有限公司后，家

具制造业一直为公司主营业务之一。 上述业务的生产经营均需要一定规模的标准化厂房、

生产线以及办公场地，自建或外购机器设备，由专业研发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开发，专门生产

人员进行生产制造，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根据市场需要继续组织生产、销售，不存在偶发性、

临时性、无商业实质等特征，也不存在无实物流转的贸易性收入。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公司自成立以来的主要业务，距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上述

业务的生产经营均需要一定规模的标准化厂房、生产线以及办公场地，自建或外购机器设

备，由专业研发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开发，专门生产人员进行生产制造，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根

据市场需要继续组织生产、销售，不存在偶发性、临时性、无商业实质等特征，也不存在无实

物流转的贸易性收入。

公司2021年度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均为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其中主要为正常经

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4,691.39万元，收入项目主要为销售材料、加工费收入、租赁收入

等，公司营业收入扣除的具体金额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其他业务收入（万元）

销售材料 加工费收入 租赁收入 水电费 安装费

临沂卓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86 - - - -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 - 41.58 0.87 -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星沙制造厂 - - 167.62 - -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0.15 - - - -

上海飞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334.54 - 221.19 - -

合肥亿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920.73 - - - -

浙江铁牛汽车车身有限公司 - 25.73 - - -

杭州金仁汽车车身有限公司 361.52 - - - -

黄山金马科技有限公司 703.47 77.70 - - -

浙江金大门业有限公司 744.54 - - - 88.89

合计 4,067.81 103.43 430.39 0.87 88.89

（续）

公司名称

确认其他业务收入的月份

销售材料 加工费收入 租赁收入 水电费 安装费

临沂卓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6月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5-12月 1-12月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星沙制造厂 1-12月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月

上海飞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3/4/5/7/9/1

1月

1-12月

合肥亿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12月

浙江铁牛汽车车身有限公司 11月 3/4/5月

杭州金仁汽车车身有限公司 10/11/12月

黄山金马科技有限公司 1-12月

1/3/4/5/6/7/8/9/

10/11/12月

浙江金大门业有限公司 1-12月 10/11/12月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主要为销售材料4,067.81元，占营业收入扣除项目的86.71%，销售

的材料主要为废旧、闲置的材料，除需要存放场所外不需要特定的生产经营条件，处置材料

的时间没有持续性， 主要根据产品的更新换代及市场需求变化以及经营管理的需要决定，

没有特定的未来业务开展计划。 加工费收入、租赁收入、水电费、安装费收入均与主营业务

无关且具有偶发性、临时性特征，公司不存在无商业实质、无实物流转的贸易性收入。 公司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的规定。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我们对众泰汽车编制的《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以

下简称“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 ）进行了核查。 我们认为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在所有重大

方面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的规定编制，反映了众泰汽车2021年度营业收入扣除

情况。 我们出具了《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专项核查意

见》（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2）第304039号）。

（4）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同时，说明对公司收入确认

所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并就所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充分，公司收入确

认是否合规等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收入确认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1）了解收入的确认与计量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

得到执行，并测试其运行的有效性；

（2）选取样本检查销售合同并结合与管理层的访谈，识别收入确认时点及条件，评价

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3）分析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判断本期收入金额是否出现异常波动的情况；

（4）对本年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

合同、订单、销售发票、产品运输单、客户签收单等；结合往来款项及存货的函证，以抽样方

式向主要客户函证本期销售额，评估收入的真实性及完整性；

（5）了解公司与客户的合作方式，并对产品责任承担、控制权的转移进行评价；并对报

告期内主要客户进行背景调查，检查是否存在关联交易；

（6）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出库单、客户签收单等支

持性文件，以评价销售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7） 检查与营业收入相关的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并在报表附注中

进行充分披露。

经核查，我们认为已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公司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

入》的规定。

5、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36.70亿元，其中账龄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账

面余额为28.23亿元， 占比为76.92%； 计提坏账准备的金额为18.47亿元， 计提比例为

50.33%。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核销金额为12.47亿元。

（1）请你公司列表说明应收账款减值损失确认的具体情况，包括前十名应收款项的客

户名称及对应的销售收入、账龄、期后回款情况、减值迹象形成时间及原因、前期减值计提

的具体情况、本次减值金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减值方法较以前年度是否存在较大变化及合

理性，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大额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回复：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

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

用损失。 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1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合并范围内的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的应收款项

组合2 补贴款组合 本组合以应收财政补贴的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

组合3 账龄组合

本组合以以上两项组合之外的应收账款账龄作为信用风险

特征

应收账款———账龄组合的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账龄 组合1（%） 组合2（%） 组合3（%）

1年以内 0.00 0.00 5.00

1-2年 0.00 0.00 10.00

2-3年 0.00 10.00 20.00

3-4年 0.00 30.00 40.00

4-5年 0.00 50.00 75.00

5年以上 0.00 100.00 100.00

公司前十名应收款项2021年末明细如下：

名次 单位名称

21年

坏账计

提方法

应收账款原

值

1年

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坏账准备

2021

年度

收入

截至

2022

年4月

30日

回款

第一名 单位一

单项不

计提

591,974,

880.00

-

591,974,

880.00

-

第一名 单位一

补贴款

组合

250,714,

728.00

49,787,

278.00

200,927,

450.00

91,212,

482.80

第二名 单位二

单项不

计提

376,607,

240.00

- -

266,

000.00

376,341,

240.00

-

第二名 单位二

补贴款

组合

91,813,

700.00

- - 54,000.00

91,759,

700.00

82,809,

110.00

第三名 单位三

补贴款

组合

343,456,

560.00

- - -

343,456,

560.00

296,377,

560.00

第三名 单位三

单项不

计提

19,908,

000.00

19,908,

000.00

第四名 单位四

单项全

额计提

334,081,

602.10

112,848,

101.69

221,233,

500.41

334,081,

602.10

第五名 单位五

单项不

计提

121,328,

840.00

- - -

121,328,

840.00

第五名 单位五

补贴款

组合

99,676,

860.00

99,676,

860.00

85,238,

658.00

第六名 单位六

单项全

额计提

140,788,

362.19

-

2,068,

396.15

26,185,

749.50

112,534,

216.54

140,788,

362.19

第七名 单位七

单项全

额计提

88,124,

948.19

-

353,

581.57

8,995,

654.66

78,775,

711.96

88,124,

948.19

第八名 单位八

单项全

额计提

58,282,

148.70

- -

1,626,

767.60

56,655,

381.10

58,282,

148.70

第九名 单位九

单项全

额计提

40,531,

705.69

-

5,000,

000.00

4,269,

500.00

31,262,

205.69

40,531,

705.69

第十名 单位十

单项全

额计提

37,856,

752.10

-

2,068,

450.29

667,

971.13

35,120,

330.68

37,856,

752.10

合计

2,595,146,

326.97

-

9,490,

428.01

204,701,

022.58

2,380,954,

876.38

1,255,303,

329.77

公司前十名应收款项2020年末坏账计提情况如下：

名次 单位名称

20年坏

账计提

方法

应收账款原值 坏账准备

21年计提方

法是否变化

2021年末原值

变动金额

2021年末坏

账准备变动

金额

第一名 单位一

单项不

计提

451,976,040.00 否

139,998,

840.00

-

第一名 单位一

补贴款

组合

390,713,568.00

60,048,

149.00

否

-139,998,

840.00

31,164,

333.80

第二名 单位二

单项不

计提

428,300,400.00 否

-51,693,

160.00

-

第二名 单位二

补贴款

组合

297,070,540.00

97,629,

314.00

否

-205,256,

840.00

-14,820,

204.00

第三名 单位三

补贴款

组合

348,406,560.00

155,371,

680.00

否

-4,950,

000.00

141,005,

880.00

第三名 单位三

单项不

计提

14,958,000.00 否 4,950,000.00 -

第四名 单位四

合并范

围内关

联方组

合

1,188,665,

807.23

是

-854,584,

205.13

334,081,

602.10

第五名 单位五

单项不

计提

121,328,840.00 否 - -

第五名 单位五

补贴款

组合

99,676,860.00

41,986,

086.00

否 -

43,252,

572.00

第六名 单位六

单项全

额计提

196,067,508.98

196,067,

508.98

否

-55,279,

146.79

-55,279,

146.79

第七名 单位七

单项全

额计提

101,627,627.74

101,627,

627.74

否

-13,502,

679.55

-13,502,

679.55

第八名 单位八

单项全

额计提

81,326,185.76

81,326,

185.76

否

-23,044,

037.06

-23,044,

037.06

第九名 单位九

账龄组

合

40,531,705.69

6,929,

391.14

是 -

33,602,

314.55

第十名 单位十

账龄组

合

37,856,752.10

7,194,

285.76

是 -

30,662,

466.34

合计

3,798,506,

395.50

748,180,

228.38

-1,203,360,

068.53

507,123,

101.39

公司前十名应收款项均产生于整车业务， 账龄均在1年以上，2021年度公司无整车业

务收入，截至2022年4月30日，前十名应收款项均无回款。

（1）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五名应收款项是销售新能源汽车形成的应收新能源补

贴款，已经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通过的新能源补贴款不存在不能收回的风险不计提坏

账准备， 剩余的应收新能源补贴款按照补贴款组合计提坏账准备，2021年末前十名中的应

收新能源补贴款坏账准备增加200,602,581.80元，主要是补贴款组合的账龄增加所致。

（2）第四名原为公司子公司，2021年末公司处置该公司并在2021年末作出表处理，因

该公司净资产为负无清偿能力，2021年末全额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该事项导致2021年

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334,081,602.10元。

（3）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2020年末已经缺乏清偿能力，公司催要未果，对方涉及多

起诉讼，终本案件均未执行，其中第八名在2020年9月已经被法院裁定破产清算，公司2020

年末对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2021年末第六名、第七名、第八

名应收账款原值及坏账准备均减少91,825,863.40元，原因为公司执行重整计划，处置该部

分低效资产所致。

（4）第九名、第十名2020年末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2021年度因公司业务人员离职

时间较长不能与对方取得联系，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对方已处于经营异常状态，根据谨慎性

原则，公司决定2021年末对第九名、第十名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2021年末坏账准

备增加64,264,780.89元。

综上所述，本公司减值损失的计提参考了历史信息并结合当前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减值方法较以前年度不存在重大变化，2021年度应收账款减值计提是合理的，不

存在通过计提大额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了解减值损失计提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

执行，并对于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进行控制测试；

（2）分析减值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包括确定款项组合的依据、金额重大的判断、计

提比例、单独计提减值准备的判断等，测试管理层使用数据（包括应收款项账龄等）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

（3）分析应收款项账龄及余额构成；

（4）对重要应收款项执行独立函证程序和期后回款或收货检查程序，评价应收款项的

真实性及减值计提的合理性；

（5）通过执行重新计算等程序，复核减值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6）检查应收款项减值准备的列报与披露是否恰当，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应收账款减值损失确认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请你公司说明账龄三年以上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占比高的主要原因，是否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前期的销售收入确认是否谨慎合理。

回复：

公司应收账款按照账龄披露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账面余额 比例（%）

其中

应收新能源补贴

款金额

比例

其他应收账款金

额

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30,043.39 8.19 - 30,043.39 17.70

1至2年 8,492.33 2.31 646.13 0.33 7,846.20 4.62

2至3年 46,189.87 12.58 5,619.81 2.85 40,570.05 23.90

3年以上 282,307.72 76.92 190,992.21 96.82 91,315.51 53.78

其中：

3至4年 168,255.66 45.85 90,878.08 46.07 77,377.58 45.58

4至5年 68,833.42 18.75 57,177.79 28.99 11,655.63 6.87

5年以上 45,218.64 12.32 42,936.34 21.76 2,282.30 1.33

合计 367,033.31 100.00 197,258.16 100.00 169,775.15 100.00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中主要为销售新能源汽车确认的应收新能源补贴款197,258.16万

元，占应收账款余额比例为53.74%，除应收新能源补贴款以外的应收账款余额169,775.15

万元，占应收账款余额比例为46.26%。 应收新能源补贴款中113,931.57万元已经国家工业

和信息化部审核通过，不存在不能收回的风险，账龄较长的原因为借款质押以及公司2020

年进入破产重整状态，新能源补贴款未能转入公司账户，剩余83,326.59万元尚未通过国家

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的新能源补贴款， 公司设立的国补小组一直致力于完善申请资料、关

注新能源政策信息，争取较快的完成新能源补贴申请工作。除应收新能源补贴款以外，应收

账款余额169,775.15万元，其中账龄三年以上余额占比53.78%，在账龄三年以上的应收账

款中包含2021年出表的原应收子公司款项，金额为22,123.35万元，扣除此影响后，公司除

应收新能源补贴款以外账龄三年以上余额69,192.16万元， 占应收新能源补贴款以外余额

比例为40.76%， 占总的应收账款余额比例为18.85%。 公司2019年度开始整车业务陷入停

滞、车型停产，2020年度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应收账款催收较正常经营的公司困难属于

正常情形。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

公司名称 长城汽车 小康股份 比亚迪 江淮汽车 众泰汽车

账龄三年以上应

收账款占比

5.45% 8.95% 8.28% 9.95% 76.92%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公司账龄三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偏高，主要原因如上所述：①

新能源补贴款因借款质押及2020年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状态， 补贴款不能汇入公司账户；②

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状态后，人员离职、生产停滞，催收工作陷入巨大困难，应收账款客户付

款的意愿因公司所处的状态同样所有降低。

公司2020年1月1日之前销售商品的收入政策： 销售商品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予以确认：①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②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

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③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

量；④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账龄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形成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收入， 比较分析2019年1月1日

之前的三年营业收入与2021年末账龄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如下：

2016年度收

入

2017年度收入 2018年度收入 三年收入合计

2021年末账龄三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

应收账款余

额

应收账款

占收入比

例

其他应收账款金

额（不含新能源

补贴款及本期出

表子公司）

应收账

款占收

入比例

169,350.04 2,080,431.70 1,476,443.95 3,726,225.69 282,307.72 7.58�% 69,192.16 1.86�%

2021年末账龄三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占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三年收入比例

为7.58%， 不含新能源补贴款及本期出表子公司的账龄三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占三年收入

比例为1.86%，考虑增值税的影响实际占收入比例更低，因此公司前期的销售收入确认是谨

慎的。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了解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

（2）通过公开信息查询重要的账龄三年以上应收账款账对方单位的基本情况，检查与

公司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3）检查公司收入政策是否发生变更，信用政策是否发生变化；

（4）检查主要应收账款历史交易资料，如销售合同、发货记录等；

（5）与管理层访谈，了解账龄三年以上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占比高的主要原因；

（6）了解与行业比较的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账龄三年以上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占比较高是合理的，前期的销

售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请你公司说明应收账款核销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对方基本情况、是否为公司关

联方、应收账款形成时间及原因、近三年年末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及依据、公司采取的催收、

追偿措施及实施效果、本期核销金额、核销原因以及履行的核销程序。

回复：

本期核销的应收账款金额为12.47亿元， 核销的客户单位主要原因是客户单位被法院

裁定破产清算、被法院列为失信人、涉及诉讼较多、经营异常无法联系、催收无果等，存在应

收款项无法收回确实证据，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出于审慎性原则，经公司管理层讨论

研究决定，对公司账面中账龄较长、经多次追讨以及有确凿证据无法收回的部分应收账款

予以核销，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是否

关联

方

形成

原因

对方状态 转销金额

1年

以

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2020年末坏

账准备金额

单位一 否 货款

被执行人,预

计不能收回

26,241.99 - - - 26,241.99 26,241.99

单位二 否 货款

诉讼较多，被

执行人，未履

行案件较多，

预计不能收

回

24,776.99 - - - 24,776.99 9,910.80

单位三 否 货款

诉讼较多，被

执行人，未履

行案件较多，

预计不能收

回

7,138.32 - - 490.00 6,648.32 7,138.32

单位四 否 货款

对方破产重

整核销

4,623.40 - - - 4,623.40 4,623.40

单位五 否 货款

诉讼较多，被

执行人，预计

不能收回

4,590.69 - 2,329.33 1,683.32 578.03 4,590.69

单位六 否 货款

诉讼较多，被

执行人，未履

行案件较多，

预计不能收

回

4,392.55 - - 4,382.55 10.00 880.51

单位七 否 货款

经营异常，诉

讼未执行，预

计不能收回

4,376.21 - 716.95 514.54 3,144.73 1,432.49

单位八 否 货款

催要无果，预

计不能收回

4,142.62 - 190.73 1,192.31 2,759.58 4,142.62

单位九 否 货款

催要无果，预

计不能收回

3,168.79 - 863.61 - 2,305.18 3,168.79

单位十 否 货款

经营异常，诉

讼未执行，预

计不能收回

2,667.74 - 45.98 622.62 1,999.13 928.78

其他单位 否 货款

经营异常，诉

讼未执行，预

计不能收回

38,614.62 - 3,273.24 14,469.12 20,872.26 21,786.93

合计 124,733.92 - 7,419.84 23,354.46 93,959.61 84,845.32

由上表可知，本期核销的124,733.92万元应收账款，账龄三年以上的金额为93,959.61

万元，占核销的应收账款比例为75.33%，本期核销的应收账款在2020年末已计提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84,845.32万元，2020年末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已达到68.02%。

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具体政策和方法没有改变。 具体方法如下：

组合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1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合并范围内的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的应收款项

组合2 补贴款组合 本组合以应收财政补贴的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

组合3 账龄组合

本组合以以上两项组合之外的应收账款账龄作为信用风险

特征

应收账款———账龄组合的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账龄 组合1（%） 组合2（%） 组合3（%）

1年以内 0.00 0.00 5.00

1-2年 0.00 0.00 10.00

2-3年 0.00 10.00 20.00

3-4年 0.00 30.00 40.00

4-5年 0.00 50.00 75.00

5年以上 0.00 100.00 100.00

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账面余额 367,033.31 526,696.26 527,674.04

坏账准备 184,745.68 176,218.50 63,773.16

账面价值 182,287.64 350,477.77 463,900.88

单位：万元

年份 期初金额 本期计提 本期转销或核销 合并减少 期末金额

2021年 176,218.50 136,676.83 124,733.94 3,415.71 184,745.68

2020年 63,773.16 112,445.33 - - 176,218.50

2019年 26,243.72 38,328.34 798.89 - 63,773.16

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金额逐年上升， 与公司2019年开始业务下滑相

关，2020年开始公司整车业务基本停滞，应收账款账龄逐年增加，特别是公司进入破产重整

程序后，公司催收应收账款的效果不明显，应收账款不能收回的风险逐年上升，综合公司近

三年所处的状况，应收账款计提金额与公司处境是相匹配的。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了解与应收账款核销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

（2）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主要应收账款对方单位的基本情况，检查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

方关系；

（3）对主要应收账款检查历史交易资料，如销售合同、发货记录等；

（4）关注公司坏账政策是否发生变更，变更理由是否充分；

（5）获取坏账准备计算表，复核计算的准确性；

（6）实际发生坏账损失的，检查转销依据是否符合有关规定，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期应收账款核销金额准确，履行了必要的核销程序。

6、报告期末，你公司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涉及的预付款项金额为8.06亿

元，占预付账款总额的比例为89.62%，你公司以交易对方经营困难或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等为由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请你公司列表说明前述预付款项的欠款方名称、交易发生背景、

账龄，是否构成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你公司已采取的追偿措施及效果，以及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的依据是否充分。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每年资产负债表日对预付账款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进行评价，对于被法院裁定破产

清算、被法院列为失信人、涉及诉讼较多、经营异常无法联系、催收无果等预付账款单位，为

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出于审慎性原则，经公司管理层讨论研究决定，对出现上述情形的

预付账款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报告期末，公司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涉及的预

付款项金额为8.06亿元，占预付账款总额的比例为89.62%，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

1

年

以

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是否

关联

方

交易背

景

是否构成

资金占用

或财务资

助

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的依据

单位一 46,935.31 - 40,000.00 6,935.31 - 否 货款 否

对方已破产，

预计不能收回

单位二 16,000.00 - 16,000.00 - - 否 货款 否

对方破产清算

转重整， 预计

不能收回

单位三 14,616.36 - 12,000.00 2,616.36 - 否 货款 否

诉讼及未履行

案件较多 ，预

计不能收回

单位四 2,278.38 - - - 2,278.38 否 货款 否

对方已破产，

预计不能收回

单位五 797.94 - - 797.94 - 否 货款 否

对 方 规 模 较

小，催要未果，

预计不能收回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了解减值损失计提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

执行，并对于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进行控制测试；

（2） 通过公开信息查询预付账款前五名的基本情况， 检查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方关

系；

（3）分析预付账款前五名账龄，检查历史交易资料，如采购合同、付款记录等；

（4）检查公司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评价计提依据是否充分；

（5）通过执行重新计算等程序，复核减值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6）检查应收款项减值准备的列报与披露是否恰当，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预付账款前五名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是充分的。

7、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11.85亿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或合同履约成本减

值准备的金额为9.06亿元，报告期内转回或转销金额为1.22亿元。请你公司说明以前年度计

提减值准备的存货在报告期的实际销售情况，本期发生转回或转销的依据，具体会计处理

及对当期损益的具体影响。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以前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在本期转回或转销金额为1.22亿元，其中因销售或

因存货长期闲置没有使用价值清理的金额为1.18亿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转销

金额

存货

原值

存货

净值

取得的收入

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众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551.29 551.29 - - -

众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524.98 563.94 38.96 395.27 356.31

湖南君泰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93.49 407.65 14.17 - -14.17

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336.19 365.77 29.58 182.45 152.87

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大冶分公司 5,001.14 5,001.14 - 972.58 972.58

杭州益维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418.85 470.16 51.31 50.65 -0.66

浙江众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46.59 2,179.80 133.21 650.41 517.20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494.03 512.40 18.36 105.58 87.22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金华分公司 15.76 182.15 166.39 - -166.39

合肥亿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15.63 862.98 247.35 107.39 -139.96

合肥亿翔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20.45 226.03 205.57 224.58 19.01

浙江铁牛汽车车身有限公司 210.21 354.68 144.47 99.11 -45.36

杭州金仁汽车车身有限公司 539.72 2,972.53 1,051.99 633.02 -418.97

黄山金马科技有限公司 621.05 920.38 299.33 361.63 62.30

浙江金大门业有限公司（注1） 22.56 - -22.56 - 22.56

合计 11,811.94 15,570.90 2,378.13 3,782.67 1,404.54

注1：浙江金大门业有限公司每年末测算存货跌价准备金额，第二年存货销售将存货跌

价准备转销，第二年末重新测算存货跌价准备并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因2021年初存货跌价

准备金额较小，存货原值较高，因此仅列示对当期损益有影响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期初存

货跌价准备金额100,020.88万元， 在本期销售或清理导致存货跌价准备减少的金额为11,

811.95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的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

损益。 对于已售存货，应当将其成本结转为当期损益，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也应当予以结

转，对当期损益的影响金额为1,404.54万元。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了解公司与存货跌价准备转回、转销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

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了解公司存货转回和转销的依据，检查依据的合理性；

（3）获取存货转回和转销计算表，重新计算复核准确性；

（4）检查与存货转回和转销的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在财务报表正确列报；

经核查，我们认为众泰汽车本期存货发生转回或转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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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办公地址及投资者联系电话

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经营发展需要，于近日变更了办公地

址、投资者联系方式。为方便投资者交流，现将公司新办公地址以及投资者专线联系方式公

告如下：

1、公司办公地址变更为：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北湖路1号

2、投资者专线联系电话变更为：0579-89270888

3、邮政编码变更为：321300

上述办公地址及投资者联系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正式启用。 除上述变更内容外，

公司网址（www.zotye.com）、公司邮箱（zqb@zotye.com）等其他信息保持不变，敬请广

大投资者留意。 若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上接B077版）


